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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IPE GROUP LIMITED
IPE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29）

控股股東出售部分股權
及

建議更改控股股東股權結構
及

董事計劃辭任

本公司控股股東Tottenhill已知會本公司，其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向與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出售88,415,000
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2.07%。緊隨出售 IPE股份後，Tottenhill仍為
本公司控股股東。

Tottenhill已進一步知會本公司，出售 IPE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將由其分派予其股
東，有關股東（除吳健南先生外）將會利用所得款項收購吳健南先生於Tottenhill
之全部股權。吳健南先生向本公司表示，於緊隨出售 IPE股份及Tottenhill股權
變動後，彼將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Tottenhill董事。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
則，於上述辭任生效時另行刊發公布。

本公布由 IPE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條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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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出售部分股權

本公司控股股東Tottenhill Limited（「Tottenhill」）知會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其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向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出售本公司股本中 88,415,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股份（「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2.07%（「出售 IPE股份」）。緊接出售 IPE股
份前，Tottenhill擁有353,66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8.26%。據董事
所深知，緊隨出售 IPE股份後，Tottenhill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持有265,245,000股
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6.20%，而上述各獨立第三方概非本公司主要股
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建議更改控股股東股權結構

Tottenhill亦已知會董事會，出售 IPE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將按於Tottenhill之有關股
權百分比之比例分派予其股東，有關股東（除吳健南先生（非執行董事）外）將會
利用所得款項收購吳健南先生於Tottenhill之全部股權（「Tottenhill股權變動」）。根
據本公司記錄，Tottenhill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
本分別由崔少安先生（董事會主席）、吳健南先生（非執行董事）、何如海先生（執
行董事）、黎文傑先生（執行董事）及李志恆先生（執行董事）擁有約51.3%、25%、
13.9%、6%及3.8%。緊隨Tottenhill股權變動後，Tottenhill全部已發行股本將分別由
崔少安先生、何如海先生、黎文傑先生及李志恆先生擁有約 68.4%、18.5%、8%
及5.1%。

董事計劃辭任

吳健南先生向本公司表示，於緊隨出售 IPE股份及Tottenhill股權變動後，彼將辭
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Tottenhill董事。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上述辭任生
效時另行刊發公布。

承董事會命
IPE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崔少安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崔少安先生（主席）、何如海先生、黎
文傑先生、李志恆先生、黃國強先生、劉兆聰先生及袁志豪先生；兩名非執行
董事吳健南先生及尹德榮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岳博士、蔡翰霆先
生及胡國雄先生。


